
教會執事的事奉
經文：徒6:1-7

一．執事的意思

執事即服事人的。作事和幫人作事。

二．執事的緣起(6:1)

因人多有不同意見，在不同文化與種族，個性等之下，就有許多事要處

理。

三．教會工作當分工合作(6:2-4)

1.使徒作傳道與禱告，及與生活有關的禱告等。

2.執事作管理事務，與人際關係的工作。

3.目的是使人和睦，彼此接納。

四．執事的條件和品格(6:5)

1.有信心。

2.被聖靈充滿。

3.樂意負責任。

4.有好生活，為主作見證。

5.肯犧牲自己去幫助別人工作。

五．工作的功效(6:6-7)

1.大家同心。

2.神的道興旺。

3.叫人信道。

4.主的名得榮耀。

結論：

教會中的執事，與社會上的機構的董事，在許多事務上大同小異，但執事

在靈性品德上是有高尚的要求，更重要的是重生，得聖靈的管理，熟讀聖經，

會講道，會傳福音的基督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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